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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龙岗区物业管理协会

第三届换届选举工作方案

依据《广东省社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《深

圳市龙岗区物业管理协会章程》规定，结合上级主管部门要

求，协会决定启动第三届理事会、监事会换届选举及备案工

作。为确保换届工作合法合规、平稳有序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 指导思想

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进一步规范社会组织换

届工作，推动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，提升自律自治水平，

严格按照中央、省委、市委和龙岗区政府、区民政局的部署

要求，切实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，推动协会加强党的建

设和自身建设，提高领导班子的政治素质和履职水平，广泛

团结物业服务企业，充分发挥协会在提供会员服务、反映诉

求、规范行为、促进和谐的积极作用，为推动行业健康发展

做出积极的贡献。

二、 总体原则

（一）坚持党的领导。坚持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全过程，

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把关作用，确保换届工作的正确方向。

（二）坚持按章办事。换届各项工作严格按照相关指引

和协会《章程》规定的程序办理，确保换届工作合法依规、

进展顺利、会员满意。

（三）坚持严格标准。把候选人的思想政治素质放在首

位，细化人选资格条件，建立自荐考察和审查机制，严把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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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关、素质关。

（四）坚持公开民主。自觉接受全体会员和登记管理机

关的监督和检查，充分尊重意愿，加强协商，广泛听取各方

面的意见。

（五）坚持效能优化。优化换届选举筹备组成员结构，

统筹兼顾、制约平衡，增强代表性和广泛性，确保稳定延续、

人员精干、运作高效。

三、 换届筹备小组

根据《广东省社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指引》和协会《章

程》的相关规定，社会团体换届工作由理事会负责，成立换

届领导工作小组（或换届选举委员会），组织理事会、监事

会换届选举工作。2024 年 6 月 5 日下午，龙岗区物业管理协

会召开了第二届理事会第八次会议暨第九次会长办公会，经

与会代表现场推荐及表决，选举产生了第三届换届筹备组

（换届选举委员会），并从当选成员中直接讨论推选产生筹

备组组长、副组长，具体名单如下：

组 长：梁义荣

副组长：吴琳飞

成 员：黄辉、唐远忠、董凤伦。

四、 主要工作任务及工作进度安排

第三届换届选举工作由本会第二届理事会负责筹备。换

届筹备组负责制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，并按照本方案组织换

届选举工作。秘书处协助换届筹备组开展工作。

（一）组织会员单位自荐第三届会长、副会长、理事及

监事长、监事候选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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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向全体会员发出《关于自荐龙岗区物业管理协会第三

届理事会、监事会职务候选人的通知》；

2.由换届筹备组汇集《第三届理事会、监事会职务自荐

表》，连同相关资料拟出理事会、监事会职务候选人推荐（自

荐）名单；

3.第三届换届筹备组同第二届监事会按照协会《章程》

规定以及本会选举办法审核申请人员资格条件，并确定符合

资格条件的候选人。

4.换届筹备组按照相关候选人条件和地域性、先进性、

代表性的原则进行评选，综合平衡后，提出理事会、监事会

候选人初步名单，提交理事会表决审定。

（二）总结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各项工作，制定换届选举

大会各项流程

1.起草第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；

2.起草第二届理事会财务报告；

3.起草第二届监事会工作报告；

4.起草换届大会议程；

5.起草第三届换届选举办法；

6.起草第三届换届选举筹备工作报告。

（三）组织召开第二届理事会会议，选举产生第三届理

事会监事会候选人

1.理事会候选人、监事会候选人的人数比例：会长候选

人不超过 2 人，监事长候选人不超过 2 人，监事候选人不超

过 6 人，副会长候选人、理事候选人人数分别不超过相应职

位名额总数的 12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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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选举方式：举手表决。候选人选举采用差额/等额（根

据实际自荐情况决定）选举。

（四）组织召开换届选举大会选举产生第三届理事会、

监事会成员

1.理事会、监事会成员的人数比例：根据协会《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，本会设会长 1 人，副会长职数原则上不超过 30

人。本会设立监事会，设 1 名监事长、2 名监事。

2.会前 7 天向全体会员公开候选人名单及简历。

3.选举方式：直接举手表决。候选人选举采用差额/等

额（根据第二届理事会对自荐候选人投票结果而定）选举。

4.换届选举大会地点设在龙岗区辖区内。

五、换届候选人条件

本会的会长、监事长、副会长、理事、监事必须具备下

列条件：

（一）坚持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；

（二）从事本行业业务二年以上，熟悉行业情况，具备

相应专业知识；

（三）理事长（会长）、副理事长（副会长）、秘书长

最高任职年龄不超过 70 周岁，秘书长为专职；

（四）理事长（会长）、副理事长（副会长）、监事长

在本团体业务领域内有较大影响，政治素质好；

（五）身体健康，能坚持正常工作；

（六）无不良个人信用记录，未受过剥夺政治权利的刑

事处罚的；

（七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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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按照有关规定不得担任社会团

体领导职务的人员，不得在本会任职。

六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要高度重视换届工作，把加强党

的领导和依法自治有机结合起来，周密部署，严格把关，精

心组织，通力合作，确保换届工作圆满成功。

（二）加大宣传力度。要坚持团结稳定主基调，坚持正

确舆论导向，牢牢把握宣传报道的主动权，制定切实可行的

宣传方案，让广大会员知晓、参与和支持。

（三）强化工作责任。换届时间紧、要求高、任务重，

政治纪委严格，要强化责任意识，严格候选人资格审查，按

照程序组织换届。注重工作的各个环节细节，确保所有工作

规范运作。

本工作方案解释权归深圳市龙岗区物业管理协会第三

届换届筹备组。

深圳市龙岗区物业管理协会

第三届换届筹备组

2024 年 7 月 9 日


